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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中院解析变更抚养关系典型案例

□ 吴振宇 宗苏烨 顾建兵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

年儿童工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多年来，江苏省

南通市两级法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尤其是加强对于身处离异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避免其

因父母婚姻关系的变动而遭受二次伤害，确保其充分感受到司法裁判的温度。近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梳

理了一批涉及变更抚养关系的典型案例，对父母不尽抚养义务、已满 8 周岁子女有个人意愿、父母过度干预

子女生活等情况是否符合变更未成年人抚养关系的情形进行解析，充分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依法履

行司法保护职能，积极回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父亲嗜赌怠于抚养 母亲护女要求变更

2016 年 3 月，张某与陈某离婚，约
定时年 6 岁的女儿小萌跟随母亲张某共
同生活，陈某对小萌享有探望权。2024
年底，陈某在探望小萌时发现其精神不
振，遂将其带到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治
疗。小萌向心理医生倾诉，其近一年情
绪不好，不想说话只想独处，遇到事情
提不起劲，有时会大喊大叫或崩溃哭
诉，甚至产生消极念头。医生初步诊断
为情绪焦虑、抑郁，意志行为兴趣减
退，观念消极。

2025 年 2 月 ， 陈 某 将 张 某 诉 至 法
院 ， 要 求 变 更 小 萌 的 抚 养 关 系 。 对
此，张某辩称离婚时已经约定女儿由
其抚养，不同意变更抚养关系。庭审
中，陈某提供了一份小萌书写给法官

的信件，表示其愿意跟随父亲共同生
活，原因为：母亲张某喜欢监视控制
自己，自己的微信、QQ、抖音等社交
软件会在平板电脑上登录，但张某经
常 不 经 过 自 己 同 意 就 登 录 这 些 软 件 ，
并以不认识为由将自己社交软件上的
同学、朋友删除，或是发表不友好的
话语，让其感觉没有人身自由，甚至
因此产生了自杀念头。一年来，双方
为此发生激烈争吵十几次，其不愿意
再和张某共同生活。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父母在离婚时约定未成年子女跟随
父母其中一方共同生活的，抚养关系可
以依法变更。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
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

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
决。本案中，虽然张某辩称其登录小萌
的社交软件出于关心目的，但其存在过
度干预与监视的不当行为，尤其是小萌
已经就读初中，具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和
隐私，其擅自登录小萌的社交软件并删
除小萌好友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小萌的
隐私权，导致小萌患有抑郁症并有自杀
倾向，不利于小萌的健康成长。此外，
小萌已经超过 8 周岁，其向法官表示愿
意与父亲共同生活。因此，根据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原则，结合小萌的意愿，对
陈某要求变更抚养关系的主张予以支
持，遂判决小萌跟随陈某共同生活。

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
生效。

陈 某 （男） 与 张 某 于 2016 年 3
月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女，长女
小 涵 2017 年 2 月 出 生 ， 次 女 小 睿
2019 年 1 月出生。2022 年 5 月，陈某
与张某因夫妻感情不和办理离婚登
记，离婚协议中约定长女小涵由陈
某抚养、次女小睿由张某抚养，并
约定各自负担抚养费直至子女成年
为止。二人离婚后，小睿由张某抚
养，但陈某因无正式工作且沉迷网
络赌博，对小涵不闻不问，小涵实
际由陈某母亲蒋某抚养。

2024 年底开始，陈某因沉迷赌
博且负债较多，债权人不断电话追
债，甚至上门追债，严重影响了蒋某
及小涵的日常生活。不仅如此，2025
年 3 月，陈某在向蒋某要钱还债时，
因遭到蒋某拒绝，便以将小涵带走出

卖为由进行威胁，蒋某无奈报警求
助，后公安机关介入处理。

张某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女
儿小涵的安全及健康成长考虑，主
动要求变更小涵的抚养权，并将陈
某诉至法院。开庭之前，陈某因怠
于履行抚养义务而向法庭表示拒绝
出庭，但其母蒋某作为小涵的实际
抚养人，向法庭提交材料表示为了
小涵的健康成长，同意由张某抚养
小涵。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
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于未
成年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
权利和义务。父母在离婚时约定未
成 年 子 女 跟 随 父 母 一 方 共 同 生 活
的，抚养关系可以依法变更。本案

中 ， 陈 某 与 张 某 婚 后 育 有 两 女 ， 在
二 人 离 婚 时 约 定 各 自 抚 养 一 女 并 负
担 相 应 抚 养 费 用 。 陈 某 在 与 小 涵 共
同 生 活 时 ， 本 应 积 极 履 行 作 为 父 亲
的 抚 养 义 务 、 为 小 涵 生 活 学 习 提 供
良 好 的 环 境 ， 然 而 其 因 沉 迷 赌 博 而
怠 于 履 行 抚 养 义 务 ， 不 仅 将 小 涵 推
脱 给 其 母 蒋 某 抚 养 ， 并 在 欠 下 大 额
负 债 时 以 出 卖 小 涵 为 由 向 蒋 某 索 要
钱 款 ， 严 重 违 反 了 其 作 为 父 亲 的 监
护 与 抚 养 职 责 。 在 此 情 况 下 ， 张 某
作 为 小 涵 的 母 亲 ， 为 了 小 涵 的 安 全
及 健 康 成 长 考 虑 ， 起 诉 要 求 变 更 小
涵 的 抚 养 关 系 ， 符 合 最 有 利 于 未 成
年 人 原 则 ， 应 予 准 许 。 遂 判 决 小 涵
跟随张某共同生活。

判决后双方在法定期限内均未上
诉，判决已生效。

2019 年 3 月 ， 胡 某 与 刘 某 协 议
离 婚 ， 约 定 4 岁 的 婚 生 子 小 伟 跟
随 父 亲 胡 某 共 同 生 活 ， 刘 某 享 有
探 望 权 。 2019 年 5 月 至 2021 年 ，
因 胡 某 一 直 在 外 工 作 ， 小 伟 实 际
跟 随 胡 某 父 母 共 同 生 活 。 2021 年
底 ， 胡 某 因 父 亲 去 世 、 母 亲 患 有
重 疾 ， 无 奈 之 下 联 系 刘 某 让 其 将
小 伟 接 走 。 后 小 伟 一 直 跟 随 刘 某

共 同 生 活 ， 并 由 刘 某 照 料 其 日 常
生 活 起 居 、 学 习 教 育 以 及 生 病 就
医等事宜 。

2025 年 3 月 ， 小 伟 年 满 10 周
岁、就读小学三年级，为了小伟的
生活及学习需要，刘某将胡某诉至
法 院 ， 要 求 变 更 小 伟 的 抚 养 关 系 。
对此，胡某辩称当初离婚时刘某自
愿放弃了小伟的抚养权，因其在国

外 工 作 而 无 法 实 际 照 料 便 委 托 父 母
照 料 ， 只 是 因 为 父 母 年 迈 而 无 奈 交
由 刘 某 照 料 ， 但 其 亦 给 付 刘 某 6 万
元 ， 用 于 小 伟 的 日 常 开 销 ， 不 同 意
变 更 抚 养 关 系 。 庭 审 中 ， 法 官 询 问
小 伟 意 愿 ， 小 伟 表 示 愿 意 跟 随 母 亲
刘 某 共 同 生 活 ， 并 陈 述 刘 某 除 对 其
进 行 日 常 照 料 外 ， 还 经 常 带 其 外 出
旅 游 、 为 其 报 兴 趣 班 等 ， 使 其 生 活

子女已经年满 8周岁 应尊重其变更意愿

母亲苛责致女儿抑郁 父亲主张抚养获支持

通常而言，父母在离婚时约定了未
成年子女的抚养关系后，子女的生活和
学习环境就会基本稳定下来。为了子女
生活和学习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原则上
不宜再对子女的抚养关系作出变更。但
鉴于父母离婚时约定子女抚养关系是特

定时空下的静态分析，而客观环境具有
多变性，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不再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情形时，法律也应当允许
变 更 未 成 年 子 女 的 抚 养 关 系 。 因 此 ，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五十六条对是
否支持变更抚养关系作出了“有其他正
当理由需要变更”的兜底性规定，以因
应共同生活中主客观环境的变化。

本案中，在陈某与张某离婚的特定
时点下，约定小萌跟随张某共同生活对

小萌最为有利。然而随着小萌的逐渐长
大并产生较为独立的意识和隐私，张某
应当尊重小萌的隐私。但张某打着关心
小萌的旗号过度监视小萌的日常生活，
甚至未经小萌同意而擅自登录小萌的社
交软件并进行不当操作，不仅侵犯了小
萌的隐私权，还导致与小萌之间产生较
大的矛盾并使其抑郁，违反了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原则，故法院判决小萌跟随陈
某共同生活。

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五十六
条规定，“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
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可以变更
抚养关系。该项情形将未成年子女的意
愿作为判断是否变更抚养关系的重要考
量因素，原因在于已经年满 8 周岁的未
成年人属于民法典规定的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具有一定的自主认知意识和判
断能力，其在跟随父母其中一方共同生
活过程中能够切实感受到关心照料情
况，进而对自己当前所处的生活、学习与
成长环境是否符合自身利益作出一定的
认识和判断。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尊重
已满 8 周岁子女的独立个体身份，在尊
重其意愿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变更抚养关
系的裁判。但需要注意，法院对于未成
年子女意愿的尊重并非绝对采纳，而是
要充分考量未成年子女表达自身意愿的

背景及原因，确定该意愿是否为未成年
子女的真实意愿，是否存在引诱、欺诈、
胁迫等意思不真实情形，是否符合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避免未成年子女
因一时情绪或者其他不成熟举动而作出
不符合其最佳利益的选择。

本案中，小伟自 2021 年底便实际长
期跟随母亲刘某共同生活，诉讼时已经
年满 8 周岁，其对目前的生活、学习环境
有了清晰的认知，能够作出相应的意思
表示，故法院应当予以尊重并充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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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幸福。
海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抚

养 权 的 确 定 应 从 子 女 利 益 最 大 化 角
度 出 发 ， 充 分 考 虑 直 接 抚 养 人 的 抚
养 能 力 ， 包 括 健 康 状 态 、 受 教 育 程
度 、 经 济 能 力 、 居 住 条 件 和 职 业 状
况 等 ， 抚 养 子 女 的 意 愿 以 及 其 对 子
女 的 感 情 态 度 ， 子 女 的 受 教 育 环 境

的 继 续 性 和 适 应 性 等 因 素 予 以 确
定。本案中，虽然胡某与刘某在离婚
时约定由胡某抚养小伟，但在胡某父
亲去世、母亲患病后，小伟实际长期
跟随刘某共同生活并开始上学，已经
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活、学习环境和
人际关系，在不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
情况下，不 宜 轻 易 改 变 其 成 长 环 境 。

加之小伟年满 8 周岁，具有相应的智
力 、 感 应 力 及 判 断 力 ， 其 针 对 抚 养
权 问 题 已 从 自 身 角 度 作 出 了 愿 意 跟
随 刘 某 共 同 生 活 的 意 思 表 示 ， 一 般
应 当 尊 重 孩 子 的 意 愿 。 遂 判 决 小 伟
跟随刘某共同生活。

判决后，双方在法定期间内均未
上诉，判决已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 （一）》（以下简称 《婚姻家庭编
解释一》） 第五十六条规定：“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
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
重疾病或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
女；（二）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

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
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
有不利影响；（三） 已满八周岁的子
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
能力；（四） 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
更。”根据该条第二项情形，与子女
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有
虐待子女行为的，另一方可以主张变
更抚养关系。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义
务，主要是指为未成年子女提供日常
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如饮
食、衣物、居所等，满足其求学、就
医、外出等必要需求，确保子女能够

健康成长。如果父母没有给未成年子女
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或者在
有能力抚养的情况下拒绝抚养，则是怠
于履行抚养义务。更甚者，若父母不仅
没有积极履行抚养义务，反而对子女实
施恐吓、殴打或者精神暴力等虐待子女
行为的，则严重违反了最有利于未成年
人原则，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案中，陈某因沉迷赌博而怠于
履行对小涵的抚养义务，甚至威胁要
出卖小涵，构成了不尽抚养义务或有
虐待子女行为的情形，故张某有权要
求变更小涵的抚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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